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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的经济赋权与社会融合①

周海滨 1，王桂圆 2，丁相平 3，李沁燚 4

[摘要] 目的 讨论残疾人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状况，并提出促进融合的方法。方法 运用国际康复理念。结果 残疾人在社

区处于边缘化处境，社会发展受限。结论 建议制定有利于残疾人社区康复的社会保障政策，通过扶贫实现经济赋权，并建设有

利的法律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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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Methods The international

conception of rehabilitation was applied as the tools. Results Man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in marginal status, and their social develop-

ment are limited. Conclusion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had been made for empower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social protec-

tion and empowerment through poverty reduction, as well as an enabling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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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制定了 《社区

康复联合意见书》。2003 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社区康复

回顾与咨询大会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2004年，上述组织按赫

尔辛基会议意见，对 1994 年的 《社区康复联合意见》 书进行

了更新。更新后的意见书反映了社区康复从提供服务到社区发

展的转变。意见书重新定义社区康复是“为残疾人康复、机会

均等、减少贫困和社会包融的一种社区发展战略”，需要“通

过残疾人自己、他们的家庭、组织及社区，及相关的政府和非

政府卫生、教育、职业、社会和其他服务的共同努力”以促进

社区康复项目的完成。

ILO 致力于倡导“人人享有体面劳动”。体面劳动概括了

在工作生活中人们的期望，包括有生产价值并能获得公平收入

的工作机会、工作地点的安全性和对家庭的社会保护、有个人

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较好的前景、表达人们所关心事的自由、组

织和参与生活的决策、对所有的男女都有平等的机会和待

遇[1]。本文以 ILO 的公约和宗旨为基础，以国际视野分析通过

在社区“谋生”实现残疾人体面劳动的途径。

1 残疾人在社区的基本状况

残疾和贫穷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残疾人比大部分人更易

受贫困折磨，这是全球公认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残疾人缺乏

教育，缺少职业技能培养和体面就业的机会。任何想要通过社

会保险和扶贫赋予残疾人经济权利的战略，都应当建立在对残

疾人地位和处境的全面调查基础之上，收集反映其贫困状况的

信息，同时对他们在教育、职业技能发展和就业上的参与度进

行调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他人的侮辱歧视对其自信的影响

也应考虑在内。

有关教育参与度的数据表明，残疾儿童与成人的入学率远

低于非残疾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残疾人未受过任何教

育；同时，残疾人也缺乏获得符合就业市场需求技能的培训机

会。这些因素都使得残疾求职和创业者难以获得体面的工作。

全球约有 7.8 亿残疾人处于就业年龄段，其中大多数在发

展中国家。相比普通人群而言，7.8 亿处于就业年龄的残疾人

就业率低，失业率高，劳动参与率十分低下，这些都反映了他

们的就业困难。即便能够就业，残疾人从事的也大多为兼职低

薪、职业前景很差的工作，或者在非正规经济活动中从事低质

量、维持生计的工作。一些特定残疾类型的残疾人在求职中面

临着更大的困难，而残疾女性则处于最不利的位置。以美国为

例，2008 年美国 21~64 岁残疾人就业率为 39.5%，而非残疾人

的就业率为 79.9%[2]；同一来源的数据显示，估计有 25.3%年龄

21~64 岁的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中，而对非残疾人而

言，这一比例为9.6%。

除去各种社会限制外，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也使得许多残疾

人缺乏自信和承担风险的勇气，他们更愿意待在熟悉和受庇护

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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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社会保障和扶贫服务实现经济赋权

2.1 社会保障系统

社会保障系统在为残疾人提供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基本线，并将其作为国家社会保

障系统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确保残疾人获得基本社会保

障的重要举措。社会保障体系中有关残疾人的部分必须包括为

残疾人和其家庭提供收入补助(如残疾人的现金资助计划、其

他方式的社会救助和残疾抚恤金等)、为全民提供医疗保障的

社会医疗体系、推进残疾人享有平等求职待遇和提升就业率的

相关项目等。对帮助残疾人就业项目的投入，可以避免之后可

能出现的“贫困陷阱”，并促进残疾人参与到具有经济效益的

工作中去。

社会保障措施从一开始就应当考虑通用设计和便利性。社

会保障系统的网站和服务站点以及相关信息，应当考虑到残疾

人身心特点，确保残疾人不被排除在外。

此外，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无歧视、性别平等、

考虑特殊需求等原则，必须尊重所有享有社会基本保障的人的

权利和尊严。

2.2 通过扶贫实现经济赋权

如前所述，残疾人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所以，推进残疾

人享有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对改善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生活

状况和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教育在知识型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扶贫应当首先推进

残疾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对于成年残疾人，应

提供最基本的识字和算术课程，如需要，还应提供终生学习和

职业培训的机会。

职业技能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以不同形式提供，包

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学徒制”、在岗培训、依托社区或职业康

复中心的培训、“支持性就业”[3]等。在一些国家，远程培训也

同样可行。在培训期间，残疾学生应当获得补助，以补贴其将

此段时间用于培训而不是工作赚钱的成本。考虑到一些国家劳

动力市场的状况，创业能力培养是落实扶贫工作的重要途径，

包括商业技能培养、创业方案筛选、帮助征集启动资金和小额

贷款、提供商业支持服务等。

此外，针对残疾人容易产生气馁、自卑和不幸的心理，建

立一个以优秀残疾人作为学习对象的支援网络，是可行的解决

办法之一。

3 构建有利的法律政策环境

通过社保和扶贫来帮助残疾人脱离困境，只有在以无歧

视、机会均等、男女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中才能

实现。整个法律框架中需要有推进“无障碍化”的环境、提供

“合理便利”的条款[4]，使残疾人得以全面、充分地参与社会生

活。法律和政策框架应当认可“并行方案”的必要性。所谓并

行方案，是指法律和政策应该考虑针对特定残疾类型，制定特

殊的“残疾条款”，使特定残疾人在获得一定协助和机会后，

能够参与到社会主流中去。中国法律通常将与残疾人有关的法

律单独设立，而其他法律和政策很少将残疾人的需要考虑进

来。

实现劳动者经济赋权和体面劳动的过程，涉及到社会不同

层面，如政府、企业、工会、民间组织等。法律和政策框架应

鼓励这些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形成一种统筹全局、部

门间相互合作的模式。此外，在制定、落实法律、政策过程

中，应推进不同社会合作伙伴，尤其是雇主组织和工会，以及

民间组织参与，特别是残疾人组织代表的参与。

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还应包括开展宣传活动的内容，

以打破对于残疾人的错误假设、偏见和成见，鼓励残疾人士积

极参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联合国 《残疾人

权利公约》 所有条款中，唯一一条要求缔约国立即实施的法律

义务[4]。

在制定上述国内法和政策的过程中，以下几个指导性的法

律文件尤其值得参考，如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公约》、ILO

《(残疾人)职业康复与就业公约》 (第 159 号)及相关建议书(第

168号)，以及近期批准的 ILO《社会保障建议书》 (第202号)和

2012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准的 《极端贫困和人权的指导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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